
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

 

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我们在审议资产置换和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前

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之前，公司向我们提交了与

本次会议有关的资料，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所有资料。在

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基础上，基于独立判断，我们认

为上述关联交易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的规定，同意将

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签字： 

王仕刚、王竹泉、罗飞、刘艳、郭国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 月 17 日 

 


